
附件 1

电动自行车集中充换电设施建设安装
申请书

国网 供电公司：

申请单位 ，在地址为： 市县（区）

路 号 小区 （具体位置） 安装电

动自行车集中充换电设施。

经现场核准，（小区业主委员会/受委托的物业服务企业和其

他物业服务机构/社区居（村）民委员会） 同意

其在该片区域安装电动自行车集中充换电设施。对于因集中充换电

设施安装而引起的电源接入、电缆敷设开挖、专用表箱安装等工程

施工，已征得我们的同意。

在施工及运行过程中，将遵守电力公司、社区、小区物业服务

企业或者其他物业服务机构等相关章程规定，由此引起的纠纷由（申

请单位） 承担一切责任。

申请单位（盖章）

小区业主委员会/受委托的物业服务企业和其他物业服务

机构/社区居（村）民委员会（盖章）

日期：



（同一地址引入多家运营商独立报装增加此段内容）本业委会已

知晓并同意小区内该位置引入新的电动自行车集中充换电运营商，已

完成向本小区全体业主开展相关公示，现公示期已满，无任何矛盾，

同意单独报装。

业委会签章

日期：


